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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市财投 E2022〕 39号

达州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 《破解项目建设卡点堵点难点问题

推进全过程效率革命财政十条措施》

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,达州高新区、达州东部经开区管委会 ,

市级各部门(单位):

为贯彻落实稳定经济增长系列决策部署,积极扩大有效投

资,根据 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

有关办法的通知》(财建 〔2022〕 183号 )、 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达州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达市府规

E2022〕 1号 )、 《中共达州市委办公室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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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破解项目建设卡点堵点难点问题推进全过程效率革命的通

知》(达市委办发 E2022|6号 )等文件精神,全面破解项目建

设卡点堵点难点问题,提升财政服务项目建设效率,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,结合达州实际制定如下措施。

第一条 预算下达。中、省政府投资项目资金预算文件下达

后,财政部门于 1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文件及预算指标下达项目

业主单位;本级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资金计划按程序批准后,财政

部门于 1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计划下达项目业主单位。

第二条 预算评审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批复后,业主单位应

及时编制项目预算清单报财政部门开展评审,报审额在 1亿元以

下且资料齐各的,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预算控制价审核批复;

报审额在 1亿元以上且资料齐各的,在 40个工作日内完成预算

控制价审核批复,工程复杂、专业技术较强的可适当延长;涉及

项目标前询价的,财政部门接件后压茬推进在 20个工作日内出

具询价报告。

第三条 现场签证。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隐蔽工

程、施工措施变更等需要现场签证的,财政部门及项目主管部门

接到业主单位通知后,1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事项进行现场

签证,作为竣工决算和工程结算的凭证。

第四条 进度审核。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,施工单位以

每 45天 为计量周期报送进度计量申报资料,项 目业主单位接件
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报财政部门审核,财政部门接件后 5个
工作日内出具工程量形象进度款审核报告,作为拨付工程进度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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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。

第五条 进度支付.对达到支付条件的政府投资项目,要加

快工程价款拨付。其中:①有上级专项补助资金的项目,工程进

度款按财政部门审核工程量的 80%拨付,待上级专项补助资金使

用完毕后,再按合同约定的拨付进度进行清算。②专项债券项目

工程进度款按财政部门审核工程量的 80%拨付,在施工单位提供

担保情况下,专项债券资金可拨付一定数额的预付款或各料款 ,

待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完毕后,再按合同约定的拨付进度进行清

算。③本级财政性资金项目工程进度款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.

第六条 竣工结算。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算制度,业主

单位在对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结算进行审查的基础上,按结算价

金额报财政部门或项目主管部门审核,财政部门或项目主管部门

应及时出具竣工结算报告,作为结算价款支付依据。

第七条 采购预算。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

行,已 完成采购需求审查和计划各案等具备条件的政府采购项

目,应 于 9月 底前开展采购。积极落实预留采购份额、价格评审

优惠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 ,

第八条 电子交易。通过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实现全

流程在线采购,供应商免费获取电子采购文件,实行
“
承诺叫言用

”

的准入管理制度,全面取消投标 (响应 )保证金,鼓励采购人免

收履约保证金。

第九条 采购合同。进一步压缩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,从

中标 (成交 )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,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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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者拖延。政府采购合同应约定资金支付

的方式、时间和条件。采购合同约定预付款的,鼓励采购人将预

付款比例提高至30%以上;采购合同没有约定预付款的,鼓励将

付款时间和付款比例约定如下:①一次性服务类项目,履约验收

合格后全额支付;阶段性服务类项目,加大首次付款支付比例。

②货物类采购项目,在货物采购到位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

95%,试运行结束达到正常运行条件支付 5%。 采购人不得约定

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。

第十条 采购资金。在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运行前实

施的政府采购项目,采购人向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科室申请支付采

购资金,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机构不再审核。对于满足合同约

定支付条件的,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

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,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

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

知为准。若国、省、市有新的规定,从其规定。

各县 (市 、区)可参照执行或根据各地实际制定相应政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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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9月 5日 印发达州市财政局办公室

△”

沛


